
航空学院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流程

学校发布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通知

学院成立学生资助工作小组，制定本科生家
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实施细则

学生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

辅导员与学生谈话，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并审
核学生材料

学生在奥蓝系统完成家庭经济情况自评

各年级组织班级民主评议并将结果录入奥蓝
系统

院级学生资助工作小组评定学生困难等级

是

学院内以适当的方式，在适当范围内公示
5个工作日

上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符合认定条件
辅导员向学生解释说明
并持续关注学生情况

家庭情况调查表复
印件、家庭经济困
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或其他有效证明材
料复印件

学生版奥兰信息系
统  【学生资助】 -
【困难生认定】进
行家庭经济情况量
化测评

认定标准参考江苏省
制定的家庭经济困难
学生认定指导标准及
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
生活保障标准（2018年
为860/月），结合学校
收费水平和学生家庭
经 济能 力等 因素 确
定，划 分为 一般 困
难、困难、特别困难
三档。

由院党委副书记担任
组 长，由 院团 委书
记、辅导员、班主任
代表等任组员

否

对公示结果持有异
议者，可实名反馈
至助困工作邮箱，
由学院学生资助工
作组进行复核并依
据情况重新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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